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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第一批项目

申请须知

一、基本要求

（一）依托单位与会员注册

申请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的单位和个人需注册为

省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与会员，项目申报期间暂停受理依

托单位管理员变更事宜。

（二）项目履约实施

1. 申请人在项目实施期内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则

上不得申报，如符合返聘、延迟退休等能确保项目履约实施

条件的，由申请人将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扫描上传。

2. 在站博士后仅可申请探索项目（不含探索公益），须

确保具备项目履约实施条件，由申请人将单位出具的证明材

料扫描上传。

3. 申报华东医药、白马湖实验室联合基金需仔细阅读

《2024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申请须知》，申请

人须在个人承诺书签字并扫描上传，依托单位须出具单位承

诺书并附上项目清单后统一盖章扫描上传。

4. 宁波市属无省级财政拨款（补助）关系的依托单位须

出具自筹经费承诺书并盖章扫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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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诚信

申请人须签署“项目申请人科研诚信承诺书”并扫描上

传，依托单位须出具“依托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并盖章扫描

上传。

二、限项申报

1．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申请省基

础公益研究计划和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不超过 1项。同一

科研人员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除项目负责人外排名前 3的

参与人，下同），同一年度参与申报项目数不超过 2项。

2．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省基础公

益研究计划项目数原则上为 1项，在研期间可再承担省杰青

项目，最多不超过 2项。已承担在研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仅

可再申请省杰青项目。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在

研项目数不超过 3项。

3．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同年度立项各类省

级科技计划项目不超过 1项；相同层次人才计划项目１人只

允许获得１项，不得逆层次申报。

三、填写须知

1.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并按通知要求填报申请书。

2. 申请书包括简表、正文（含参考文献）两个部分，实

行全文网上填报，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和非依托单位报送的

申请材料。

3. 申请人登录省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管理系统后，需按要

求补充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和相关研究成果信息。会员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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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申请、遴选评审专家、评价学

术成绩的主要依据之一，请务必如实完整填写，并对信息的

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各依托单位管理员应当对本

单位会员注册信息及完整性进行认真审核。

4. 申请人需在申请书中说明此次申请项目与近三年在

研或结题的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在研究内容、任务、目标等方

面的区别。

5. 项目立项后，申请书中的项目组成员、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研究计划、预期研究成果等所有内容将直接作为研

究计划书内容，申请人不得以资助经费未达到申请经费数额

为由更改计划书内容。申请人应根据申请项目资助强度及所

在单位经费配套政策，确定合理的研究任务、目标和成果。

6. 项目资助总经费数额如未达到申请经费数额，允许申

请人在填报研究计划书时对项目经费预算栏目进行相应调

减。

7. 联合基金项目按合作协议确定双方出资额，联合基金

合作方出资按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8. 探索项目计划发表论文数不超过 3篇。

9. 项目形成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应正确标注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立项编号，且申请人需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10.项目申请时，需在线确认提交电子申请书及相关申

请材料扫描件，无需报送纸质申请材料，所有涉及项目签字

和盖章的材料均以电子扫描件形式作为附件材料上传系统。

四、严格遵守科学研究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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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及生物医学（含实验动物）等伦理证明的相关

要求：

1. 申请人在项目申请及执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针对相

关医学伦理和患者知情同意等问题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扫描

上传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指定的伦理委员会出具并盖

章的证明。

2. 伦理证明分为涉及人的伦理证明和实验动物伦理证

明两种。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扫描上传依托单位或者

其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涉及动物的生

物医学研究必须由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单位成立的

动物伦理委员会出具，且在研究过程中严禁在未持证单位开

展实验动物研究。

3. 委托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外单位开展动物实

验，须在申请书正文中的研究条件部分说明“动物实验在持有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外单位开展”并注明该外单位名称。在

本单位开展动物实验的，也应在正文中的研究条件部分说明

“动物实验在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本单位开展”。

4. 多单位参与的涉及伦理学研究的申请需分别提供各

参与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证明文件

扫描件；研究项目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需在申请书中说明

知情同意书的签署过程和程序；涉及伦理学相关的基金项目

获批准后如若在执行期间更改研究计划的，需按以上要求重

新向省基金办提交更改研究计划后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

见证明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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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病原微生物研究的项目申请，依托单位和申

请人应严格执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

有关部委关于伦理和生物安全的相关规定，涉及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提交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

承诺书（依托单位盖章）扫描件。

（三）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研究的项目申请应严格遵守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四）涉及科技安全（如生物信息安全）的项目申请必

须在申请书中提供依托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伦

理委员会审查意见。

五、申报要求

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工程科学

和管理科学等领域中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战略性前沿技

术研究，社会公益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验证。项目财政资

助额度最低不少于 5万元，一般不超过 100万元。

（一）杰青项目。资助强度不超过 80万元/项（数学和

管理学科 50万元/项），资助期限 3年。

男性申请人须 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

须 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编人员，具

备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或国家级科创平台支撑条件。以下情

况不予资助：已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相同层次

或更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的；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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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已主持省内相同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

计划科研项目的。

（二）重点项目。资助强度不超过 30万元/项（数学和

管理学科 20万元/项），资助期限为 3年。申请人须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有 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具备

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或国家级科创平台支撑条件。

（三）探索项目。资助强度不超过 10万元/项（数学和

管理学科 6 万元/项、分析测试项目 5 万元/项），资助期限

为 3 年。

1．探索青年项目。申报探索青年项目的男性申请人须

1988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须 1981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编人员，2022年 12月

31日前未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需在申请系统中勾选

说明。

2．探索公益项目。聚焦医疗健康、生态环境、公共安

全、现代农业、实验动物、分析测试等社会公益领域，加强

应用研究和技术验证。其中分析测试和实验动物项目资助从

事测试与实验技术研究的一线科研人员（副高及以下职称）,

申请人资格条件认定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取得实验

动物许可证单位的从业人员不得申报实验动物项目。

医疗健康。主要支持重大疾病防诊治与临床验证、中医

防治与中西医协作机制、生殖遗传与康复护理、疑难未诊断

疾病与免疫机制等公益性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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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主要支持绿色低碳循环、海洋碳汇机理、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和生态补偿修复、生物

多样性保护、资源绿色开发等公益性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

研究。

公共安全。主要支持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重大复合灾

害事故防治、生产安全风险防控、高发和新突发重大传染病

防治等公益性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现代农业。主要支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丰产增效、

土壤修复与农田保护、动植物病虫害防控、智慧农业、食品

营养与安全等公益性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实验动物。主要支持实验动物标准种质资源开发、实验

动物全过程可追溯、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人类疾病动物模

型、实验动物及环境设施的质量控制与监测、实验动物机构

安全运行等公益性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分析测试。主要支持应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聚焦新材

料、食品药品、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样品前处理、

样品分析、数据处理等公益性领域的分析测试新方法和新技

术研究。

（四）联合基金项目

1．联合资助方为丽水市人民政府。丽水市所辖依托单

位名单见附件 1。

2．联合资助方为北京中卫生物科研转化研究中心。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定的省级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名单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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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审申请

基金办负责对申请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并将结果反馈依

托单位和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结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可自

反馈结果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管理

系统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提出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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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丽水市所辖依托单位名单

1．丽水学院

2．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3．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4．丽水市人民医院

5．丽水市中心医院

6．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7．丽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9．丽水市中医院

10．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11．丽水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12．浙江省丽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3．华东药用植物园科研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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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名单

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省级医院

单位

1 浙江医院

2 浙江省人民医院

3 浙江省肿瘤医院

4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5 浙江省皮肤病医院

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2 浙江省中医院

13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

14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浙江省中山医院）

15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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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省级

医院管理

1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19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省级卫生

健康单位

20 浙江省干部保健中心

21 浙江省医疗服务管理评价中心

22 浙江省爱国卫生发展中心

23 浙江省卫生健康监测与评价中心

24 浙江省卫生健康综合保障中心

25 浙江省妇幼和生殖保健中心

26 浙江省省级医院管理中心

27 浙江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28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

29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 浙江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31 浙江省血液中心


	2．联合资助方为北京中卫生物科研转化研究中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定的省级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名单见附件2

